
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

第三十六次会议文件（三）
关于岳池县2024年决算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5年7月22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
岳池县人民政府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报告岳池县2024年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2024年县级决算情况
2024年，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县人大和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，县政府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及县委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人代会审查批准的预算，全力组织收入、统筹调度支出、聚力风险防范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四川省预算监督审查条例》规定，现重点报告县级决算情况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
2024年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306万元，为预算的95.72%，增长2.42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6520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63.9%，下降8.71%；非税收入11910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31.59%，增长9.74%。加上返还性收入9243万元，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15676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6800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46803万元（其中：再融资债券资金19360万元，新增一般债券资金27443万元）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781万元，上年结转资金9512万元，调入资金20400万元，全年总收入736521万元。

2024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5413万元，为预算（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的无需报县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等因素，下同）的97.71%，增长6.44%。加上上解支出25439万元、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9360万元，总支出710212万元。总收入减去总支出，当年结存26309万元，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后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743万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15566万元。

2024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共计到位461719万元。其中：返还性收入9243万元，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15676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6800万元。按照上级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，除财力性转移支付纳入县财政统筹安排支出外，其余资金全部按要求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，并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。

2024年初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13781万元，减去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动用13781万元，加上年末按规定补充10743万元后（包括超收收入4351万元、结余资金6392万元），年末余额为10743万元。

2024年初安排总预备费5100万元，在执行过程中动用5100万元，主要用于民生实事项目配套、困难群众救助等方面。

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支出执行数分别为184306万元、665413万元，本次决算报告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数较执行数无变化，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决算数在填报决算时，因收舍原因稍有变化，税收收入较执行数多1万元，非税收入较执行数少1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2024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24465万元（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0917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减收105395万元，较上年同比下降63.37%），为预算的49.79%，下降40.7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50616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8132万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199420万元（其中：再融资债券资金3762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61800万元）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382633万元。

2024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261630万元，为预算的87.87%，下降8.73%。加上债务还本支出65900万元、调出资金19000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为346530万元。总收入减去总支出，当年结存36103万元，其中：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结余1940万元；结转上级资金34163万元下年度继续使用。

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、支出执行数分别为124465万元、261630万元，本次决算报告中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数较执行数无变化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2024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400万元，为预算的221.17%，增长50.2%。加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2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22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1633万元。

2024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实现支出，同比减少23万元。加上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140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为1400万元。总收入减去总支出，年终结余233万元。

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、支出执行数分别为1400万元、0万元，本次决算报告中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数较执行数无变化。
（四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经省政府批准，2024年全县债务限额为1097681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限额341138万元；专项债限额756543万元）。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1079118万元（一般债务329749万元，专项债务749369万元），控制在政府法定债务限额内。

2024年省财政厅共转贷我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246223万元（新增债券资金189243万元，再融资债券资金56980万元），主要用于应急医疗卫生、乡村振兴、环境保护、收费公路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到期债券还本等。
（五）重点支出、重大投资项目支出和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情况

2024年，县本级加大重点绩效评价力度，按照“资金量大、代表性强、社会关注度高”的原则选定14个项目、1个财政政策、5个部门（单位）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10.75亿元，平均得分83.76分。总体来看，被评价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明确，决策依据充分，项目（政策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明显提升，预期效益得到较大发挥。但整体支出方面也存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绩效目标偏离度较大、支出控制不严格等问题；项目支出方面存在个别项目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、进度滞后、项目资料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
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2024年，县级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238万元，较2023年增加111万元，增长9.8%。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65万元，增加133万元；公务接待费160万元，减少29万元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3万元，增加7万元。总体来看，“三公”经费每年支出较为平稳，2024年有小幅增长，主要原因为我县公务用车老旧、车况差，每年的运行维护费增加较多。
（七）预算调整情况

2024年11月在岳池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县级2024年调整预算草案：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680735万元，调增150020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为311331万元，调增137700万元，全部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支出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做收支调整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从2023年起纳入市级统筹未单独编制。

（八）部门决算情况

本年度共94个部门报送了决算草案，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数共计591269.13万元（含项目支出432356.31万元）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34420.63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72578.38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23885.55万元，其他支出160384.57万元（含资本性支出，对企业补助等）；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数共计152626.79万元（均为项目支出），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5573.54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95.7万元，其他支出146657.55万元（含资本性支出，对企业补助等）。

二、2024年财政主要工作
2024年，县财政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，迎难而上、积极作为，强化收支管理，加大基本民生保障投入，夯实村社基层基础，持续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加大“向上争”力度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财政保障。

（一）巩固优势财源，稳住全县收支基本大盘。全县各部门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加强收入形势研判，加强医药产业、输变电产业等优势产业税收监测分析，强化联动协调，全力以赴做好非税收入征收入库工作。继续坚持“稳”字当头，积极应对经济下行、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下降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冲击，坚持“以收定支”原则，保持适度支出强度，全力稳住收支基本盘。

（二）加大财力投入，集中财力做好民生事业。一是兜稳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坚持“三保”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序列，2024年全县“三保”支出为288190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43.31%，全县“三保”支出保障总体平稳有序。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办好民生实事，切实加强对就业、教育、社保、卫生健康等方面的民生兜底保障，持续加大民生投入，全年累计投入70884万元用于完成省定22项、市定27项、县定10项民生实事。

（三）统筹财力下沉，强化村社区经费保障。制定出台全县村级公共服务经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，完善村社区运转经费投入使用机制，加大财力下沉力度。2024年投入23887万元用于农村综合改革，有力保障了全县469个村社区运转、基层活动、服务群众、公共运维等方面的支出，进一步夯实了全县村社基层基础。

（四）加强风险防范，确保债务化解稳妥有序。按照中、省、市、县政府性债务管控要求，全面梳理政府债务余额情况，分年度制定偿债计划，把偿债资金全额纳入年初预算，确保资金无缺口，按时还本付息，坚决不发生违约风险。2024年，我县无新增隐性债务，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59010万元，完成既定目标任务；有效化解不良贷款风险，持续攻坚处置不良资产，2022—2024年，我县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.72%、2.45%、1.73%，不良贷款率保持逐年下降态势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提升。

（五）积极主动作为，全县资金争取再创新高。坚持把“向上争”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持续加大向上争取力度，千方百计争取更多上级政策资金倾斜。2024年全县争取到位上级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及债券资金701282万元，同口径增加136825万元，增长24.24%。从资金性质来看，一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512039万元，增加112282万元，增长28.09%，全市排名第一，其中：增发国债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77041万元、财力性资金增加10259万元、农林水共同事权增加5624万元、交通运输共同事权增加6739万元、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等增加5295万元；二是新增债券资金189243万元，增加24543万元，增长14.9%。
（六）深化国企改革，助力企业全面提质增效。将11户国有企业合并为银泰、发建两家县属国有企业，优化产业布局，明确各企业主责主业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逐步构建“主业聚焦、板块明确”的国企运营格局。持续完善体制机制，制定出台《岳池县县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后中层干部及合同制员工安置方案》《岳池县县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文件，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，全面完成改革重组国企清产核资和财务审计，同时开展僵尸企业清理，目前已注销8家企业，提高了国企整体实力及核心竞争力。
（七）完善金融体系，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完善金融考核体系。新增国企贷款额度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、新增税收情况等考核内容，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活力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2024年全县贷款余额比完成率全市第一。二是积极创新金融产品。2024年，全县10家银行机构共推出68种以上信贷产品，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的融资需求。三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建立企业常态化“金融顾问”制度，为中小微企业减免贷款中间环节和中介费187.62万元；发放“助农振兴贷”375笔、金额10367.8万元；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税务贷、善科及善新贷等普惠金融产品，累计发放2679笔、金额4.89亿元；创业担保贷款169笔、金额6244.3万元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2024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、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下降等压力和挑战，在县委统揽全局、坚强领导下，在县人大和县政协监督指导、关心支持下，全县财政系统承压前行、克难化险、守牢底线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管理和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。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：一是收支矛盾突出，土地市场不景气导致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较大，但“三保”、乡村振兴、债务还本付息、隐性债务化解等重点领域刚性支出持续增长，预算平衡难度较大，收支形势日趋严峻；二是财政收入增长支撑不牢，收入质量有待提高，财源培植建设还需加力；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，执行管理存在薄弱环节，部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偏低，未完完全全达到既定绩效目标；四是个别单位财经纪律松弛，法纪意识淡薄，财务管理不够规范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、委员的意见建议，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。



